
 
 

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改建與修復附加條款 
 

97.12.05（97）華企字第 331 號函備查 
 
   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，被保險人對不動產或置存其內之標的物進行改建、增建或修復並不影

響本保險契約之效力，惟改建、增建或修復完成時，被保險人應立即通知本公司，重新訂定費率，

調整保險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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